
雲林縣私立揚子高級中學 103 學年度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劃 

                                   中華民國 101 年 03月 15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2 年 02月 2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03月 07日修訂 

 

 

壹、依據  

  一、102年 12月 13日高餐大師培字第 1022600434A號辦理。 

  二、103年 01月 24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持續教師精進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表現。 

二、發展教師專業成長機制，促進校內專業對話與溝通，增進教學知能。 

三、發現教師教學表現成就，激勵教師工作士氣。 

四、形塑校園教學專業文化，提昇教師教學專業及實務分享氛圍。 

參、參與計畫類別：多年期組續辦(四年期) 

肆、實施時間：自 103年 7月 1日起至107年 6月 30日止 

伍、評鑑層面： 

一、依據教育部辦理計畫，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及態度」等四個向度為辦理層面。 

二、第一、二年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為主要層

面；以漸進之方式自第四年再行加入「敬業精神及態度」層面辦理。 

陸、參與人員：本校教師計 76 人，參與本計畫者共 65 人。 

柒、實施內容：  

一、期程設計 

    年度 

內容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實施層面 

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研究發展與進修 

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研究發展與進修 

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研究發展與進修 

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研究發展與進修 

4.敬業精神及態度 

實施內容 

1.教學檔案製作 

2.教學觀察 

3.專業學習社群運

作 

1.教學檔案製作 

2.教學觀察 

3.專業成長規畫 

1.教學檔案網頁製

作 

2.教學觀察 

3.專業成長規畫 

1.教學檔案網頁製

作 

2.教學觀察 

3.專業學習社群運

作 

評鑑方式 
1.教師自評 

2.正式評鑑： 

1.教師自評 

2.正式評鑑： 

1.教師自評 

2.正式評鑑： 

1.教師自評 

2.正式評鑑： 



   檔案評量 

   教學觀察 

3.非正式評鑑： 

  教學觀察 

   檔案評量 

   教學觀察 

3.非正式評鑑： 

  教學觀察 

   檔案評量 

   教學觀察 

3.非正式評鑑： 

  教學觀察 

   檔案評量 

   教學觀察 

3.非正式評鑑： 

  教學觀察 

參與人員 

1.正式評鑑： 

  1/2參與教師 

2.非正式評鑑： 

  全體參與教師 

1.正式評鑑： 

  前一年未接受定

期評鑑之 1/2參

與教師 

2.非正式評鑑： 

  全體參與教師 

3.個別化專業成

長： 

  全體參與教師 

4.專業學習社群： 

  全體參與教師  

1.正式評鑑： 

  第一年接受定期

評鑑之 1/2參與

教師 

2.非正式評鑑： 

  全體參與教師 

3.個別化專業成

長： 

  全體參與教師 

4.專業學習社群： 

  全體參與教師 

1.正式評鑑： 

  前一年未接受定

期評鑑之 1/2參

與教師 

2.非正式評鑑： 

  全體參與教師 

3.個別化專業成

長： 

  全體參與教師 

4.專業學習社群： 

  全體參與教師 

備註 

 1.逐年成立各相關

專業學習社群 

2.評鑑結果將作為

本校推薦參加相

關人才培訓及專

業成長規劃之參

考依據 

  

 

二、內容規劃： 

(一) 103學年：  

1.7月推動小組開始運作，相關人員參加各項人才培訓。 

2.9月底前辦理校內實施流程說明會。 

3.9月底前完成校本評鑑規準及指標之修訂及發放評鑑手冊(含評鑑規準及工具)。 

4.10月排定評鑑人員與受評者。 

5.11月至次年3月底前進行教室觀察、教學檔案建置及自評。 

6.次年3月底前完成一次正式的教室觀察(相關會談及紀錄)；受評者提交自評及教學檔

案予評鑑者。 

7.3月30日前提送辦理本案第二年調整計畫及經費概算。 

8.4月10前提交評鑑結果(含成果報告及專業成長計畫)予承辦主任，承辦主任於6月1

日前彙整評鑑文件提交推動小組。 

9.5月20日前發放評鑑結果通知、專業學習社群調查及分組。 

10.6月15日前完成辦理本案第一年成果報告。 

(二) 104學年： 

1.8月推動小組開始運作，9月社群會議。 

2.8月15日前教師提送個人專業成長計畫、專業社群開始運作。 



3.9月底前確定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設計，視受評者需要提供相關協助(如教學輔導教師

、參與相關教學社群等)。 

4.10月開始至蒞年3月30日，執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及相關評鑑活動(同103學年期程4

、5、6項)。 

5.3月10日前提送辦理本案第三年調整計畫及經費概算。 

6.3月15日完成完成評鑑相關事項、專業成長各相關文件及簽署。 

7.4月1日前提交提交所有評鑑文件及教師個別化專業成長各相關文件至推動小組。 

8.5月15日前發放評鑑結果通知。 

9.5月30日前確定個別教師第三年評鑑內容。 

10.6月15日前完成本學年度成果報告。 

(三) 105學年： 

1.相關期程同103學年第1、2、3、4、6、7、8項。  

2.3月30日前提送辦理本案第四年調整計畫及經費概算。 

3.6月15日前完成本學年度成果報告。 

(四) 106學年：  

1.相關期程同103學年第1、2、3、4、6、7、8項。  

2.4月30日前彙整本案評鑑資料，6月15日前完成本案結案成果報告。 

三、實施期程甘梯圖  

             實施日期 

實施內容 
7月 8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一0

三
學
年 

推 動 小 組 開 始 運 作             

辦 理 評 鑑 說 明 會             

排定評鑑人員與受評者             

進行課室觀察、專業檔

案 建 置 及 自 評 
            

提送 101 年調整計畫及

經 費 概 算 
            

提 交 評 鑑 文 件             

發放評鑑結果通知及專

業 社 群 調 查 、 分 組 
            

完成本學年綜合報告             

一0

四
學
年 

推 動 小 組 開 始 運 作             

專 業 社 群 開 始 運 作             

提送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確定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執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及 評 鑑 相 關 事 項 
            

提送第三年調整計畫及

經 費 概 算 
            



提交評鑑及專業成長相

關 文 件 
            

發 放 評 鑑 結 果 通 知             

確定個別教師第三年評

鑑 內 容 
            

完成本學年年綜合報告             

一0

五
學
年 

推 動 小 組 開 始 運 作             

專 業 社 群 開 始 運 作             

提送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確定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提送第四年調整計畫及

經 費 概 算 
            

提交評鑑及專業成長相

關 文 件 
            

發 放 評 鑑 結 果 通 知             

確定個別教師第四年評

鑑 內 容 
            

完成本學年年綜合報告             

一0

六
學
年 

推 動 小 組 開 始 運 作             

專 業 社 群 開 始 運 作             

提送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確定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執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及 評 鑑 相 關 事 項 
            

提交評鑑及專業成長相

關 文 件 
            

發 放 評 鑑 結 果 通 知             

完 成 結 案 綜 合 報 告             

玖、推動小組組織與任務： 

一、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執行秘書：承辦處室主任。 

(三)教師代表4人：教師代表由校務會議中推選之。 

(四)家長會代表2人：由家長會中推選產生。 

(五)其他2人：(如：行政代表，本項可由學校自行決定增列與否) 

(六)各項代表於辦理本案期間，如遇離職，則於次學年初改選之。 

二、推動小組任務：(學校應依各校之特性自行增修，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一)推動本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二)依據實施進程，定期召開相關工作會議。 



(三)規劃、薦送評鑑人才培訓及任務委派。 

(四)協調安排評鑑人員、教學輔導教師服務委派。 

(五)解決實施評鑑過程中產生的各項問題。 

 拾、經費來源：依教育部年度實施計畫之核補項目，由教育部專款補助，並依本校實際需求

逐年核實申請。 

拾壹、預期效益(學校應依各校之特性自行增修，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一、將能完整實施「教師專業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結合之專業成長循環機制。 

二、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將能透過本計畫不斷省思與檢討改進，成為掌握有效教學能力的專

業教師。 

三、將能為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協助其積極建構、參與相關教學社群，提昇教師教學合作能

力，藉以影響學生成為合作學習者，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 

四、將能協助參與本計畫之教師了解自身的教學現況與問題，提供教師必要的支援，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與自我實現，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五、將能提供教育主管機關辦理本計畫之成效與資訊，並能作為日後實施相關制度與政策

之參考。 

拾貳、本計畫經本校推動小組通過，陳 校長核准並向教育部國民暨學前教育署核備後，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多年期組續辦，修正時亦同。 

 


